化学院教职工机动车通行证办理说明

一、办证须知
1、 仅化学院教职工本人可以申请办理化学院车证，每位教职工限办1个车证。
2、 化学院车证按年度办理，车证使用有效期为车证生效期至次年3月31日。
二、办证材料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申办车辆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教职工本人的，须提供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、校园卡（照片）、机动车行驶证（照片）；
2、 申办车辆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教职工配偶的，须提供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、校园卡（照片）、机动车行驶证（照片）、结婚证（照片）;
3、 申办车辆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教职工三代以内直系血亲的，须提供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、校园卡（照片）、机动车行驶证（照片）、双方在同一户册内的非集体户户口本（或国内公证机关出具的相互关系公证书）（照片）;
4、 其它情况的，须提供教职工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、校园卡（照片）、机动车行驶证（照片）、机动车被保险人为教职工本人的保险单（照片）、情况说明并请化学院主管领导签字（纸本文件需交到物业办公室，化学楼A104-14）。
3、 车证使用须知
1. 请将此证置于前挡风玻璃右下角，以便保安人员快速识别放行；
2. 车证登记的车号必须与所驾车辆相符，否则予以没收。车证不慎丢失或更换新车，请及时补办或换证。
3. 所有教职工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及《化学院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，维护校园秩序，违者按照规定处理，严重者取消该教职工办证资格。
4. 为安全起见（如遇突发事件快速撤离），在本院停放机动车时应遵循“车头朝外”的原则，并在规定的停车线区域停车，不得占用消防通道。
5. 学院严格限制在化学院内过夜停车。如确有需要在院内过夜停车，请务必在保安室登记，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妥善处置。

         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        
2020年9月         
